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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属

于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常业务范围，为生产经

营活动所必需，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交易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

据，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3月 9日、2026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10日、2026年 5月 1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2）。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 2,900万元，关联董事葛海泉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

决通过该议案。



本次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

九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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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初至 5
月 9日与关

联方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额度

本次增加预计额度

的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原材料/
劳务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500.00 0 500.00 100.00

东莞福可喜玛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0 3,000.00 566.10

合计 3,500.00 0 3,500.00 666.10

向关联

方出售

产品/提
供劳务

中国科学院半导

体研究所
200.00 0 200.00 29.80

东莞福可喜玛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900.00 3,900.00 213.73 业务需求量增加

合计 1,200.00 2,900.00 4,100.00 243.53

合计 / 4,700.00 2,900.00 7,600.00 909.63

注：1、本年初至 5月 9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额度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拟新增向关联方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 2,900万元；

3、公司与关联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无新增。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公司名称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企业类型 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 谭平恒

注册资本 16,305万元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 北京海淀区清华东路甲 35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 开展半导体研究，促进科技发展。半导体器件与物理研究、



光学技术研究、仪器科学技术研究、材料学技术研究、电气

工程研究、电子科学与技术研究、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研究、

信息通信及网络工程技术研究、控制科学与工程研究、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研究、相关技术咨询与产品开发、相关学历教

育、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博士后培养、《半导

体学报》出版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外部专家顾问多数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职，基

于谨慎考虑，认定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与公司构成关联

关系。

2、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福可喜玛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玄国栋

注册资本 2,493.75万元

成立日期 2013-06-06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南路 342号 3栋 102室
控股股东 河南泓淇光电子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通信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通信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光通信设备销

售；模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光缆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可喜玛的控股股东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鹤壁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一的产业

基金。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就上

述交易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订单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采购及销

售商品或服务。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

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交易的必要性、定价

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属于常规性

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遵照公司

与其他市场主体的交易规则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有利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持续、稳定开展，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4日


